


河北商宇律师事务所

关于永清县西部片区人居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之法律意见书

【（2024）商宇所意字第 1231号】

致：永清县农业农村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

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政部关

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

作的通知》（厅字〔2019〕33号）、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河北商宇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永清县西部片区人居环境整治

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遵循诚实、守信、独立、勤勉、尽责的原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律师声明事项

一、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

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委托事宜的合法、合规进

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

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所律师向委托人提出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并得到了委托

人依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该等资料、文件和说明

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基础。本所律师还就委托事项所涉及的有关问题

向委托人有关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或者通过向相关政府部门征询

取得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此外，对于本所律师认为对委托事项核查至关重

要而又缺少资料支持的问题，本所律师向委托人以及有关人员发出了书面询问、

备忘录，并取得了公司及相关人员对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的确认。

三、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委托事宜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会计、

审计、验资、资产评估、决策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

有关审计报告、验资报告、资产评估报告、专项评价报告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

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

示或默示保证，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这些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

对此本所律师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断。

四、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不

得用作其他目的。

五、本所律师同意全部或部分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

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六、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申请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

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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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内，除非本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名词 释义

本法律意见书
《河北商宇律师事务所关于永清县西部片区人居环

境整治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法律意见书》

本所 河北商宇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河北商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参与主体 永清县农业农村局

投资项目/本项目 永清县西部片区人居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报告编号 【（2024）商宇所意字第 1231号】

《可行性研究报告》
《永清县西部片区人居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 廊坊市晨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永清县西部片区人居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廊晨桉咨字（2024）第 002号】

元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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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正文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永清县西部片区人居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参与主体：永清县农业农村局。

3、列入规划情况：本项目已列入中长期规划，列入重大项目库，列入当地或

部门事业发展计划，为当地重点支持项目。

4、项目建设情况

4.1项目区位：廊坊市永清县。

4.2项目工期：建设周期自 2022年 11月至 2025年 4月。

4.3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主要包括五个子项目：1、农村给排水保障提升：约 100,000米，主要完善西

部片区村街主干线供水及排水管网系统。2、农业环境提升治理：包括农业环境的

综合治理提升，打造良好的环境资源，提高生产能力。3、农村坑塘特色养殖工

程：对现有坑塘进行改造，坑塘治理面积约 40亩，周边治理约 50亩，打造特色

坑塘养殖。4、农村垃圾处理工程：建设封场面积 2.75万平方米；飞灰库区面积

2.0万平方米。5、农田秸秆回收：主要用于农田秸秆科学回收。

本项目总投资 50,401.00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42,963.00万元，工程建设

其他费用 3,363.00万元，预备费 3,669.0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406.00万元。

4.4 项目总投资估算：本项目总投资 50,401.00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为

42,963.00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为 3,363.00 万元，预备费为 3,669.00 万元，铺

底流动资金 406.00万元。投资估算表如下：

投资估算表

5、事前绩效评估情况

项目名称 工程费用
工程建设其
他费用

预备费
铺底流动

资金
合计

永清县西部片区人居环境
整治及基础设施建设

42,963 3,363 3,669 406 5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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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综合评估得分为 98分，其中：“项目合规性”20分、“筹资可行性”20

分、“需求合理性”20 分、“风险可控性”20 分、“绩效目标合理性”18 分，评

级“优”，评估意见为“予以支持”。

6、所在区域背景情况

乡村是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

化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共同构成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解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 

“三农”工作总抓手，是加快廊坊市永清县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机遇。

近年来，廊坊市按照“全域整治、连片打造、三区同建、四村联创”的要求，

以乡村振兴示范区创建为抓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努力实现“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到 2020年，已建成 25

个农村新型社区、53 个现代农业园区、50 个生态功能区，每个县（市、区）都确

定了 1 个乡村振兴示范区，实现了县县都有示范区的目标。永清县用足用好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加快推进高新区、经开区“新九通一平”建设，加快推进智慧化园区

建设，提升园区承载能力和综合服务水平，推动企业向园区聚集。做好资金、土地

等要素保障，健全土地综合利用评估机制，加强闲置低效土地综合整治利用，合理

布局项目周边配套，不断提升园区土地开发利用水平。按时完成园区污水处理厂升

级改造和规划环评跟踪评价工作，有效提升园区综合能力和承载力。加强与京津产

业园区的联动，积极探索联合办园、委托办园等方式，整合提升经开区、高新区的

能级和水平。为贯彻乡村振兴决策部署、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永清县工商联组

织“万企兴万村”村企对接活动，引导民营企业家传承弘扬新光彩精神，提高政治

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发挥自身优势，贴近乡村、投资乡村、兴业乡村，自觉将企

业发展融入到乡村振兴战略中，为乡村振兴作出贡献。通过对永清县及部分村街居

民的实际调查，了解到项目建设区域内的大部分群众对该项目表示支持，认为该项

目实施后有利于进一步打造永清县乡村振兴示范旅游区，推进永清县美丽乡村建设，

实现区域加速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据此，永清县农业农村局根据《永清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为完成《永清县政府工作报告》中任务，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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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划储备项目，提升完善产业园区基础设施，拟建设廊坊市永清县西部片区人居环

境整治及基础设施建设。

7、项目收益及融资情况

项目还本付息的测算：永清县西部片区人居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用于

资金平衡的相关收益为 160,273.22万元，债券本息合计为 71,810.00 万元（本项

目已融资 25,000.00 万元，2025 年计划融资 10,000.00 万元；2026 年计划融资

4,500.00万元利息 32,310.00万元），覆盖倍数为 2.23。

永清县西部片区人居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能够合理保证偿还本期债

券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二）参与主体

永清县西部片区人居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和建设运营主体

为永清县农业农村局，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永清县农业农村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131023MB197822XF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益昌街中路 243号

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岳云波

颁发日期 2021年 09月 16日

主要职责

研究和实施“三农”工作的战略、规划和政

策，监督指导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和重大案件

查处。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公共服务、文化

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实施新农村建设和乡村

治理等。

赋码机关 中共永清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本所律师认为：参与主体具有的法人资格，具有相应权力能力和民事行为能

力；历史沿革合法合规、依法有效存续；本期专项债券涉及项目属于参与主体经

营范围。

（三）项目合法性

（1）本项目我们组织梳理了《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施限额管理的实施意

见》、《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预算管理办法》、《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

法》、《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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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查阅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文件、项目实施方案等相

关文件材料等，通过特殊事项访谈、安排专业人员评估、审定、出具评价报告。

（2）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五个子项目：1、农村给排水保障提升：约 100,000

米，主要完善西部片区村街主干线供水及排水管网系统。2、农业环境提升治理：

包括农业环境的综合治理提升，打造良好的环境资源，提高生产能力。3、农村坑

塘特色养殖工程：对现有坑塘进行改造，坑塘治理面积约 40亩，周边治理约 50亩，

打造特色坑塘养殖。4、农村垃圾处理工程：建设封场面积 2.75万平方米；飞灰库

区面积 2.0万平方米。5、农田秸秆回收：主要用于农田秸秆科学回收。

（3）项目建设期为 30 个月，本项目总投资 50,401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42,963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363万元，预备费 3,669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406

万元。资金来源为县级财政资金及融资。

（4）项目规划布局，建设方案，环保措施，实施进度安排，项目组织与管理，

资金筹措等我们认为该项目方案是可行的。

永清县发展和改革局审批了编号为永发改投资【2022】200号《关于永清县西

部片区人居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原则同意该项

目建设。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专项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已取得有关部门的审批手

续，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项目合法合规。

二、项目融资来源

1.资本金来源

本项目总投资 50,401.00万元，其中资本金为 10,901.00万元，来源为县级财

政资金 10,901.00 万元，占比 21.63%；剩余资金计划申请专项债 39,500.00 万元，

占比 78.37%。

2.融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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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缺口 39,500.00 万元，2023 至 2026 年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9,500.00

万元（2023 年已发行 17,000.00 万元,2024 年已发行 8,000.00 万元,计划 2025 年发行

10,000.00 万元;计划 2026 年发行 4,500.00 万元）（年利率 4%），占项目投资总额

50,401.00万元的 78.37%，2023年已发行 17,000.00万元，2024年已发行 8,000.00

元，计划 2025年发行 10,000.00万元,计划 2026年发行 4,500.00万元。

项目资金筹措计划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序号 资金名称（来源） 金额 比例

1 县级财政资金 10,901.00 21.63%
永清县西部片区人居环

境整治及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2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9,500.00 78.37%

合计 50,401.00 100.00%

三、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一）偿债资金来源

本项目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四个项目，分别是农业环境提升整治收入、农村

坑塘特色养殖工程收入、垃圾填埋场收入、秸秆处理收入。

廊坊市晨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本项目进行了评估，认为本项目能

够合理保证偿还本期债券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二）债券本息覆盖情况

项目预期净现金流入对融资本息的覆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借贷本息支付
年度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项目收益

2023 年

2024 年  -    680.00  680.00  -   
2025 年  -    1,000.00  1,000.00  3,774.22 
2026 年  -    1,400.00  1,400.00  5,888.24 
2027 年  -    1,580.00  1,580.00  5,830.97 
2028 年  -    1,580.00  1,580.00  5,661.36 
2029 年  -    1,580.00  1,580.00  5,661.36 
2030 年  -    1,580.00  1,580.00  5,660.24 
2031 年  -    1,580.00  1,580.00  5,603.79 
2032 年  -    1,580.00  1,580.00  5,6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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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3 年  -    1,580.00  1,580.00  5,622.73 
2034 年  -    1,580.00  1,580.00  5,622.73 
2035 年  1,975.00  1,580.00  3,555.00  5,622.73 
2036 年  1,975.00  1,501.00  3,476.00  5,602.98 
2037 年  1,975.00  1,422.00  3,397.00  5,563.48 
2038 年  1,975.00  1,343.00  3,318.00  5,523.98 
2039 年  1,975.00  1,264.00  3,239.00  5,484.48 
2040 年  1,975.00  1,185.00  3,160.00  5,444.98 
2041 年  1,975.00  1,106.00  3,081.00  5,405.48 
2042 年  1,975.00  1,027.00  3,002.00  5,365.98 
2043 年  1,975.00  948.00  2,923.00  5,326.48 
2044 年  1,975.00  869.00  2,844.00  5,286.98 
2045 年  1,975.00  790.00  2,765.00  5,247.48 
2046 年  1,975.00  711.00  2,686.00  5,207.98 
2047 年  1,975.00  632.00  2,607.00  5,168.48 
2048 年  1,975.00  553.00  2,528.00  5,128.98 
2049 年  1,975.00  474.00  2,449.00  5,089.48 
2050 年  1,975.00  395.00  2,370.00  5,049.98 
2051 年  1,975.00  316.00  2,291.00  5,010.48 
2052 年  1,975.00  237.00  2,212.00  4,970.98 
2053 年  1,975.00  158.00  2,133.00  4,931.48 
2054 年  1,975.00  79.00  2,054.00  4,891.98 
合计 39,500.00 32,310.00 71,810.00 160,273.22

本息覆盖倍数  2.23 
（三）敏感性分析

结合项目收入构成，考虑市场及政策因素，通过当收入因素变动导致经营现

金净收益变动，作为影响债券还本付息的因素在一定范围内变动的主要因素。对该

因素变动影响专项债券本息覆盖倍数变化情况的敏感性分析，说明还本付息资金具

有一定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可通过以下表格体现。

项目债券本息偿还能力评估表

单位：万元

敏感性变化比率
敏感性分析 -10% -5% 0% 5% 10%

经营净收益 144,245.90 152,259.56 160,273.22 168,286.88 176,300.54

偿债资金合计 144,245.90 152,259.56 160,273.22 168,286.88 176,300.54

债券还本付息额 71,810.00 71,810.00 71,810.00 71,810.00 71,8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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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本息覆盖率  2.01  2.12  2.23  2.34  2.46 

本所律师认为：本期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的要求，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

四、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廊坊市晨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作为专项评价机构并出具《永清县西

部片区人居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廊坊市晨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现持有廊坊市广阳区行政审批局于 2022

年 01 月 21 日换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31003MA0FA4G40H 的《营业执照》，

成立日期 2020年 08月 03日；持有河北省财政厅于 2022年 02月 27日核发的编号

为 13100016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批准执业日期 2020年 09月 07日。

本所律师认为：廊坊市晨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

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具有出具审计报告的资质，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发行提供财务

评估咨询报告的主体资格；两名签字注册会计师均持有经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的已

经年检的《注册会计师证》，具有相应的从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河北商宇律师事务所作为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关于永清县西部片区人居环境

整治及基础设施建设之法律意见书》。

河北商宇律师事务所系经廊坊市司法局批准设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本所系

经河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现持有河北省司法厅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核发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1300006799130918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本所律师认为：河北商宇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成立的合伙型律师事务所，

具备为本期专项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两名执业律师具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

的资格，具备担任本法律意见书签字律师的资格。

五、法律风险管理评估

（一）利率风险及控制措施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及国际经济环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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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的影响，在专项债券的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由于专项债

券期限较长，在存续期内，可能面临市场利率周期性波动，而市场利率的波动可能

使专项债券投资者的实际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风险控制措施：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不随市场利率波动而调整，可有效缓

释利率波动对投资者预期收益率的影响。

（二）流动性风险及控制措施

专项债券发行后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

交易流通。专项债券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市场资金情况、投资者分

布、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发行人无法保证专项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

足额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可能会出现专项债券在相应的交易场所不活跃的情况，

从而影响专项债券流动性。

风险控制措施：为减少流动性风险对本期债券收益率的影响，发行人将努力扩

大投资者范围，通过充分的产品募集发行工作，使更多的投资者能够参与本期债券

的投资。

（三）经济环境风险及控制措施

该项目建设涉及到未来区域规划定位和发展方向。未来经济环境的变化，不仅

对土地的有形增值和无形增值产生影响，未来区域经济发展还会受政治形势、经济

政策、城市规划方案等一系列经济环境因素影响后而发生变化，从而影响该项目建

设所带来的效益。

风险控制措施：该项目对经济周期的敏感性弱于其他行业。投资项目区域集中

河北省内，在我国目前具有一定区位优势，保持较快经济发展速度、具备一定发展

潜力的区域，财政支持力度较大。

（四）财务风险及控制措施

实施主体或参与主体在未来投资项目建设中仍需承担一定的投融资压力。所投

资的项目具有投资规模大、回收时间长的特点，可能对实施主体现金流和债务偿付

产生影响，从而使实施主体或参与主体面临一定财务压力。

风险控制措施：实施主体或参与主体治理结构完善，能够持续获得河北省财政

在政策和资金层面的持续有力支持，融资渠道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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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然灾害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实施主体主业运营受自然条件影响较显著。若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区域

出现水灾、火灾等重大自然灾害，或相关主体应对不当，将对投资项目运营带来负

面影响。

风险控制措施：实施主体应建立重大灾害预警机制，与河北省各级政府相关部

门、各社会相关机构建立预灾、救灾的联动机制，积累重大灾害处理经验，可有效

缓释或有自然灾害对投资项目带来的冲击。

（六）资金落实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建设的资本金由财政统筹解决。涉及资金落实的风险主要体现在财政收入

以及财政预算，一旦财政预算不充足会影响项目资本金的筹集。

风险控制措施：中央、省财政补助相对稳定，一般不存在资金落实风险，县财

政应当每年安排好经费支出预算。

（七）项目施工条件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地处华北平原地区，不存在地质风险，但是每年供暖季存在大气污染导

致的停工风险，因此会延长工期，提高施工成本。

风险控制措施：工程招标时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把投标单位的过往承包项目

经验和过往项目工期因素考虑在内，并严格约定工期。由应对大气污染环境相对经

验丰富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在施工过程中严格要求施工单位落实工程进度。

六、结论

根据以上内容，本所律师认为：

1、参与主体具备从事永清县西部片区人居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主

体资格。

2、本期专项债券涉及项目已取得永清县发展和改革局审批的编号为永发改投

资【2022】200 号《关于永清县西部片区人居环境整治及基础设施建设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设。

3、本期专项债券用于资金平衡的相关收益能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要求，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

4、为本期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顾问及签字会计师、签字律师

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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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经本所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